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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會議紀錄

一、會議名稱：「大漢溪右岸浮洲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(第

一期第二標)」第二次施工中工作坊(現勘)

二、開會時間：111年 7月 21日(星期四)上午9時30分

三、開會地點：新北市板橋區浮洲人工濕地(鐵路橋下)

四、主持人：楊副局長連洲            紀錄：洪漢昌

五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）

六、主席致詞：略

七、出席委員及單位意見：

(一)李玲玲委員

1.針對本案中生態保育措施的施作，應更明確定義目的，以使施

作的內容可以更準確回應目的，例如殘材的使用是為穩固邊坡，

提供動物暫棲、減碳、或善用有機質等不同目的，處理的方式

也會有所差異，可再針對目的，透過討論確認做法。

2.針對實驗性做法，建議有更清楚實驗目的、假說，應對的資料

收集方式與收集的資料內容，以使實作結果可作為驗證實驗性

做法的成效或可改進之處的參考依據。

(二)趙榮台委員

有關河中島的去留，建議先行確立目標，如果要確保河

中島會是一種作法，如果是任其演變又是另一種作法，兩者

之間或許還有折衷的目標和作法，因此事先設定期望的狀況

十分重要，請就此預作準備。

(三)郭一羽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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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廢棄樹幹不能任水流漂動，變成漂流木，可固定做護岸或移

至高處。

2.河中島不能任其沖失，一方面是生態敏感區的破壞，二方面

土裡面可能有很多垃圾。

3.由對岸觀看，河中島的生態景觀不佳，建議加以改善。

4.河中島的生態是負面演替還是正面演替，如為前者應加諸人

力改變現況。

(四)徐蟬娟委員

1.第一期第一標之坡面已植生良好。

2.三株水柳之樹腳請注意維護，待後續適當時間移植。

3.枯樹枝之處理方式，可埋置；亦可於護坡並稍作固定。

4.本案需處理濕地生態池，及早年埋置的垃圾，相對難度很高。

十河局從施工前就徵詢環保人士，收集各方的意見。

(五)楊嘉棟委員

1.現場的枯木建議可盡量沿施工便道左右兩側散布，可增加土

壤有機質並有固碳功能，並可兼具生態的功能。

2.工區的管理尚可，請注意便當廚餘的處理，以避免遊蕩犬隻

的聚集。

3.廢棄物處理和土方的處理應和環保局做好配合工作，此外，

人工濕地的退場機制也應該先行溝通，提前準備。。

(六)林淑英委員

1.今日安排從左岸西盛抽水站眺望右岸的工程現場，同時可觀

察第一期改善工程之後的樣態，很有意義和價值。茲建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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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將這個角度的第一期施工前後作影像比對，並將之用來作

為讓民眾認知本項工程決策思維的素材。

2.施工現場環境很整潔，救生衣、護欄、垃圾桶等設備俱全，

走起來覺得很安心。

(七)陳建志委員

1.施工單位維持施工環境現場及工安規則均相當到位，值得肯

定。

2.河中島的生態規劃設計是本案一大亮點，建議加強在水理分

析，向上游入水口保護固堤是否需採用適當自然工法(如萌芽

樁、打樁編柵)，使其生態、景觀的效益可維繫較長些，也是

另一種治水工法的試驗，並且有利將減碳的效益可期。

3.本案河段改善工程另一亮點是如何運用清理河道產生的枯樹，

來增加高灘地陸域的生物(昆蟲、鳥類、小型哺乳類動物、兩

爬生物)棲息、覓食環境，以及在高潮線上下置放枯樹可吸引

兩爬類及水鳥等生物在此休憩覓食，也促進生物多樣性的發

展。

4.在一期一標工程，貴局有嘗試試挖一些垂直土壁，吸引翠鳥

到此築巢利用，不知一期二標工程是否也可考慮挑選合適河

段進行相關微棲地營造，創造部分垂直土壁成為翠鳥的新家

園。

(八)甘偉文委員

1.廢棄物清運時，請注意防弊措施。

2.於適當地點設置不鏽鋼護欄避免工安事件予以肯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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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移除之廢棄木料，可散置於已完成之坡面上，營造生物棲地，

大型枯木可多面向配置。

(九)陳江河委員

1.應用現有枯木設置生物微棲地之作為值得肯定，除既有已完

成之枯木堆宜加強固定以避免遭水流沖走外，建議後續可將

枯木堆置於高潮線上下位置，並以分散錯落方式佈置，以營

造更多樣性之微棲地環境。

2.目前鄰近工區之濕地單元水位甚低，是否原本進流量即少，

或因疏濬工程所影響，宜加以釐清與改善之。

3.有關翠鳥營巢土壁之設置方式，建議於既有坡面以小範圍多

點設置，如在 10米寬、2米高之範圍內，以挖掘機挖掘坡度

約85度之近垂直坡面，其設置位置宜於非水流攻擊面，並可

選擇在不同高度及不同日照方位處多點設置，以增加翠鳥或

棕沙燕等鳥類之利用率。

4.建議可於河中島內側水路感潮帶中，利用既有枯木垂直固定

於土中，做為供鳥類停棲之棲木，並於漲潮時有部分木頭可

露出水面。

5.有關河中島受水流攻擊面之防沖蝕做法，建議可採設置萌芽

樁(如九芎、水柳)方式加強護坡。

6.本工程所營造之河中島、生物微棲地等設施極具實驗性，故

建議無論是施工中或完工後，應能搭配相關紀錄或監測計畫，

以評估其成效，並能作為後續改善或他案參考之依據。

八、結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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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各委員所提供意見(建議)事項，請設計及施工團隊錄案研議

並回應，俾使本工程疏濬防洪與生態保育等成效兼顧。

(二)施工中可配合項目例如河岸營造垂直壁供翠鳥築巢及位置、

清除枯木再利用為生物微棲地及種植萌芽樁護坡等等建議，

均請設計單位與施工團隊錄案研議並提供設計草案，後續請

工務課及工務所依工務行程序辦理。

九、散會。(12時 30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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